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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

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

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鉴于公司开展《首创-华通热力居民供暖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

就资产证券化项目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创担保”）作为担保人为公司上述差额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针对上述首创担保为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为首

创担保提供反担保。首创担保作为北京市成立最早暨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大力支持

的国有政策性专业担保机构，先后获得信贷市场主体评级 AAA 级及资本市场主

体评级 AA+级。为首创担保提供反担保，有利于开拓公司融资渠道，实施资产

证券化项目，有助于帮助公司扩大经营业务需求，增加流动资金，整体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项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反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签字： 

 

孟庆林、 许哲、芮鹏、刘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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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2 日 




